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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：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33,943,521權 

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

贊成權數：32,821,670權 

(含電子投票 13,113,448權) 
96.69% 

反對權數：42權 

(含電子投票 42權) 
0.00% 

無效權數：0權 0.00% 

棄權權數與未投票權數：1,121,809權 

(含電子投票 1,118,609權) 
3.30%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  

第 二 案  (董事會  提 ) 

案 由 ： 一○七年度盈餘分派案，提請  承認。 

說 明 ： 1. 檢附本公司一○七年度盈餘分配表，請參閱附件四。 

2. 擬自一○七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現金股利新臺幣 451,337,400

元，每股配發新臺幣 10.6元，計算至元為止，元以下捨去；其畸

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。 

3. 本案俟本次股東會通過後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、發放日

及其他相關事宜。 

4.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，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，配息

率因此發生變動者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依公司法或其相關法

令規定全權處理之。 

決 議 ：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33,943,521權 

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

贊成權數：32,821,670權 

(含電子投票 13,113,448權) 
96.69% 

反對權數：42權 

(含電子投票 42權) 
0.00% 

無效權數：0權 0.00% 

棄權權數與未投票權數：1,121,809權 

(含電子投票 1,118,609權) 
3.30%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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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討論事項 

第 一 案 (董事會  提 ) 

案 由 ：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明 ： 1. 本公司擬將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新臺幣

80,900,100 元發放現金，按發放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

股份，每股配發新臺幣 1.9 元，計算至元為止，元以下捨去；其

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。 

2. 本案俟股東會通過後，授權董事長另訂發放現金基準日、發放日

及其他相關事宜。 

3.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，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，股東

發放現金比率因此發生變動者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依公司法

或其相關法令規定全權處理之。 

決 議 ：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33,943,521權 

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

贊成權數：32,821,670權 

(含電子投票 13,113,448權) 
96.69% 

反對權數：42權 

(含電子投票 42權) 
0.00% 

無效權數：0權 0.00% 

棄權權數與未投票權數：1,121,809權 

(含電子投票 1,118,609權) 
3.30%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  

第 二 案 (董事會  提 ) 

案 由 ： 修訂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明 ： 依總統華總一經字第 10700083291 號令及配合公司業務需求，修訂

本公司「公司章程」。「公司章程」修訂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附件五。 

決 議 ：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33,943,521權 

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

贊成權數：32,784,670權 

(含電子投票 13,076,448權) 
96.58% 

反對權數：37,042權 

(含電子投票 37,042權) 
0.10% 

無效權數：0權 0.00% 

棄權權數與未投票權數：1,121,809權 

(含電子投票 1,118,609權) 
3.30%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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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案 (董事會  提 ) 

案 由 ： 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明 ： 為配合法令及實際作業需要，擬修訂本公司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

程序」。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修訂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附件

六。 

股東發言 ： 股東戶號 2448號對本案提起建議，為發展海外市場，建議將本案討

論之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」第玖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第二目及

第三目分別由百分之六十及百分之二十提高為百分之百及百分之五

十。 

決 議 ： 經主席裁示就股東戶號 2448號之提議逕行表決，本議案投票表決結

果如下：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33,943,521權 

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

贊成權數：19,708,222權 

(含電子投票 0權) 
58.06% 

反對權數：0權 

(含電子投票 0權) 
0.00% 

無效權數：0權 0.00% 

棄權權數與未投票權數：14,235,299權 

(含電子投票 14,235,299權) 
41.93% 

本案照股東戶號 2448號之提議表決通過。 

  

第 四 案 (董事會  提 ) 

案 由 ： 修訂本公司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」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明 ： 為配合法令及實際作業需要，擬修訂本公司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

序」。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」修訂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附件七。 

決 議 ：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33,943,521權 

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

贊成權數：32,821,670權 

(含電子投票 13,113,448權) 
96.69% 

反對權數：42權 

(含電子投票 42權) 
0.00% 

無效權數：0權 0.00% 

棄權權數與未投票權數：1,121,809權 

(含電子投票 1,118,609權) 
3.30%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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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案 (董事會  提 ) 

案 由 ： 修訂本公司「背書保證作業辦法」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明 ： 為配合法令及實際作業需要，擬修訂本公司「背書保證作業辦法」。

「背書保證作業辦法」修訂條文對照表，請參閱附件八。 

決 議 ： 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33,943,521權 

表決結果 佔表決權總數百分比 

贊成權數：32,821,670權 

(含電子投票 13,113,448權) 
96.69% 

反對權數：42權 

(含電子投票 42權) 
0.00% 

無效權數：0權 0.00% 

棄權權數與未投票權數：1,121,809權 

(含電子投票 1,118,609權) 
3.30% 

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 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，無臨時動議提出。 

伍、 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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